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申请指南
（2019年）
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我国油气工业上游领域最早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由成都理工大学分室和西南石油大学分室组成。实验室主要围绕复杂油气藏勘探开发相关问题开展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攻克油气勘探开发的重大技术难题，推动油气工业的持续发展和科技进步。
本着“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方针，坚持“依靠专家、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实验室面向国内外开放，公开受理国内外研究人员的课题申请，提供研究经费和实验研究条件，以促进学科发展、学术水平提高和人才交流。 

一、实验室研究方向

[bookmark: _GoBack]含油气盆地动力学与油气成藏理论
油气储层地质学理论与预测方法技术
复杂油气藏开发开采理论与方法
复杂油气藏钻完井理论与关键技术
深海天然气水合物开发理论及关键技术

二、开放课题资助范围 

1.申请者为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的非本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
2.资助符合实验室研究方向、创新性强的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鼓励课题申请者与实验室研究团队合作共同开展原创性、前瞻性研究。
3.本年度重点资助深部碳酸盐岩、页岩油气和致密砂岩油气地质。
4.申请内容不得与国家或省部级基金重复，但鼓励这些项目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三、研究期限及资助金额 

本次开放基金项目的开始时间为2019年1月，研究期限为2-3年。一般性资助项目申请金额在人民币5-8万元，资助期限为2年。重点资助项目申请金额在人民币10-15万元，资助期限为2～3年。
 
四、申请程序与时间节点

开放课题的审批程序为：自由申请、专家评审、学术委员会审批、实验室主任组织实施。
本开放基金指南公布时间为2018年9月10日；提交申请书（附件1）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11月20日（以收到纸质版为准）。专家评审完成时间2018年12月10日前，学术委员会审批时间为2018年12月21日前，获得资助的申请将在2018年12月28日前公布。

五、管理办法

1.获得开放基金资助的申请者和一名主研人员在承担开放课题期间均为本实验室流动研究人员。申请者需按年度向实验室提交年度工作报告。资助课题结束后，应在一个月内向本实验室报送结题报告及相关材料。年度报告和结题报告格式见附件2。
2. 课题执行期间申请者或主研人员至少到本实验室工作或学术交流一次。
3. 承担者无故中断研究工作，应退赔已开支经费。对确因客观原因课题不能按期完成，经承担者提出申请，由本实验室同意后，可适当延长工作期限。对工作缓慢或难以继续完成者，将予以纠正或取消资助。

六、经费管理

申请者按课题研究计划提出经费预算，实验室根据课题年度进展情况将经费划拨到申请者所在单位财务部门，由申请者按《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财教[2008]531号）规定专款专用。非国内申请者可以按规定在本实验室直接开支经费。

七、成果管理

1. 本实验室开放课题的研究成果由本实验室与研究者所在单位共享。论文必须注明：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理工大学）开放基金资助，编号PLCXXXXXX 。[Supported By Open Fund(PLCxxxxxx ) of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il and Gas Reservoir Geology and Exploitation（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发表高级别论文是开放基金成果的重要体现，也是申请书获批和课题结题的关键依据。论文应明确署名本实验室为前两位完成单位之一，本开放基金为第一资助。
3. 申请书中的论文发表计划必须明确预期投稿期刊的名称和中科院SCI分区的级别，原则上每5万元至少发表2区论文1篇。
4. 课题结题由实验室组织同行专家根据课题总结报告及提交的支撑材料进行评审，结论将通知申请者及其所在单位。

通讯地址：成都市二仙桥东三路1号 成都理工大学油气藏国家重点实验室  
邮编：610051
收件人：陈锋（13808186937）
email：petrolab@cdut.edu.cn，lzy@cdut.edu.cn
